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5）沪7101行初497号

原告黄某

委托代理人赵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家某某所，住所地上海市

负责人杜某

委托代理人李某

原告黄某诉被告国家某某所（以下简称某某所）不予受理退税申请一案，本院于2025年

5月20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某某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

知书等。被告某某所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行为的相关证据和依据。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某诉称，其与曹某系夫妻关系，共同所有上海市某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以

下简称案涉房屋）。其在办理该房屋解押再抵押登记时，被要求办理补税、缴纳滞纳金

。原告缴纳税费、滞纳金后，向被告提出退税申请，被告作出不予退税决定。经国家某

某局复议撤销后，被告以资料不齐全、未提供房屋交易过户时申报纳税完税凭证、曹某

、樊某、郭某未到场办理退税申请为由，重新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原告诉讼请求本质与

退税事宜无关，并未要求被告退还原告所缴纳的契税、滞纳金等税款，属于普通行政诉

讼案件，不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约束。而且

，本案诉讼系对复议后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的起诉，完全符合行政法、行政复

议规则、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等法律规定。因此，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沪税xx通〔2025〕

x号税务事项通知（以下简称被诉通知）。

被告某某所辩称，2024年7月16日，原告至被告处补缴了案涉房屋交易过户的税款和滞

纳金。2024年7月26日，原告申请对上述税款及滞纳金退税。2025年1月23日，被告向原

告作出被诉通知，对其退税申请不予受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查，2024年7月26日，原告申请退还于2024年7月16日缴纳的税款、滞纳金、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合计676,778.45元。2024年8月26日，被告作出沪x税通〔2024〕xxxxx号

税务事项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通知原告其申请不符合要求，不予审批。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2024年12月24日，国家某某局作出沪税x复决字〔2024〕xx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沪x税

通〔2024〕xxxxx号税务事项通知，并责令被告重新处理。 2025年1月23日，被告作出被

诉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的规定，经告知原告补正后，原告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未提供2013年办理案

涉房屋交易过户时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的完税费（缴款）凭证，不符合受理的条件

，决定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



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

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第一百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纳税争议，是指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

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

政行为有异议而发生的争议。”本案中，被告对原告提出的退税申请作出被诉通知，原

告不服被诉通知提起本案诉讼，属于上述规定应当复议前置的纳税争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

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未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先行就被诉通知提起行

政复议，直接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

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

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黄某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黄某。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董燕

审��判��员�����������童娅琼

人民陪审员������������陈颖

书��记��员������������尹伊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